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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政改諮詢展開後，特區政府 「政改三人組
」 開始走訪十八區議會。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到 「
首站」 沙田區議會，聽取地區人士意見，並強調基本
法並非 「箍死」 香港的 「金剛圈」 ，而是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的法律基礎，若不按基本法落實普選，所謂 「
真假普選」 的標準，亦無辦法去量度。沙田區議會最
終以32比5的大比數通過動議，促請立法會通過政改
方案，讓政制邁出重要一步。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袁國強：基本法非􀎠金剛箍􀎡
沙田區會通過動議促落實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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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熱議是否將《國家安全法》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事件爭議之處無非兩點：一是全國性法律納
入附件三的法律依據是什麼、有沒有賦權這麼做；二
是政治上是否可行、有沒有這個必要。後者屬政治決
策，需要共識的凝聚，但在第一個問題上，社會上的
討論似乎未能有足夠的認識。事實上，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權在基本法附件三新增全國性法律，而即便基本
法對納入附件三的法律有所規限，但這並不影響全國
人大常委會自身擁有的凌駕於基本法的權力與地位。

在香港引入全國性法律，其依據在於基本法第18
條文寫得很清楚，實際上，它指出了在香港實施的兩
種全國性法律類型：一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一種是在戰爭狀態或緊急狀態下由中央人民政府發
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

第一種全國性法律，也即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
律，是指在平常情況下實行的全國性法律。這種全國
性法律只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

屬於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而且經全國人大常
委會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作出
增減，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第二種全國性法律是指在非常情況下實施的全國
性法律，包括戰爭狀態和緊急狀態兩種情況，由中央
人民政府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全國性法律不需要經過徵詢香港
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的程序。

但除了《憲法》、基本法、和基本法附件三的全
國性法律以外，全國人大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在《
憲法》與《基本法》賦予的職權範圍內為特區制定了
非常少量的其他法律。例如：

2007年3月16日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的辦法》；2006年10
月31日表決通過《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
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除此外，國
務院依據基本法還有一些行政命令在特區實施，包
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
、《國務院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簡稱及在全國行政
區劃中排列順序的通知》、《國務院關於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同時升掛使用國旗區旗的規定》。這些都屬於
全國性法律，同樣沒有列入附件三，但並不影響其實

質效力。
有輿論稱，以上的特別法律都屬於非特區自治範

圍之事，因此，除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外，全國
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不能在香港行使新
增法律的權力。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

基本法本身就規定了中央在香港特區行使的有關
職權，如基本法第20條規定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
會和國務院可授予香港特區其他權力；第17條規定全
國人大常委會發回立法會的法律使其無效；第21條規
定全國人大確定香港特區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名額
和代表產生辦法；第143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
釋基本法；第144條規定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等
等。這些法律規定職權的行使及其作出的決定，就
不需要將其列於附件三，即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
澳門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這些規定，都是在確
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與解釋有凌駕於基本法的地
位。

還有意見認為，縱使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此權力，
但實際運作中，卻會與基本法本身規定產生法律上的
矛盾，因為既然基本法明確寫明 「特區政府應自行立
法……」，如果直接引入與23條相近的國家安全法，
就會在否定基本法的本身規定乃至政治上的權威。

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並不能完全成立。在
特殊條件下，注意，我指的是特殊或極端條件下（法
律不能排除特定的可能，尤其涉及上位法與下位法的
之間的關係），全國人大常委會有足夠的法律賦權去
制訂相應的緩衝措施。例如，發布新的基本法解釋，
要求特區必須在特定時間內完成立法（例如一年之內
），如果無法完成，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依據權力將全
國性法律引入香港。這可以解決與基本法23條與18條
之間的可能 「矛盾」。

《憲法》已經明確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
法，因此，即使出現基本法與列於其附件三的全國性
法律的衝突問題，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處理。
當然，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處理決定有不適當的情形
時，全國人大有權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不適當決定
。香港內部的政權機關，包括法院，無權處理基本法
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可能出現衝突的問題。換
言之，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相關引入全國性法律
的決定，任何香港本地的司法機構都沒有權力作
出推翻。當然，這是在極端情況下之事，也是
大家都不想見到之事。最恰當的做法，當然
是由香港特區自行完成對23條的立法，
履行法律規定的責任。

􀎠全國性法律􀎡適用香港的法律思考
李繼亭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上周
宣讀《施政報告》時，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官方刊物《學
苑》及其編印的《香港民族論》，提出不能不警惕學生的
錯誤主張。《學苑》前編輯李啟迪昨日大發謬論，竟將香
港人定義為 「香港民族」，稱根據 「國際公約」，香港擁
有自決權。學者反駁，其言論缺乏基本常識，因為香港從
來不是一個民族，不適用於有關人民自決的 「國際公約」
，亦不具有自決權，直指 「港獨」思潮在香港有蔓延趨勢
，政府有必要及時遏制並扭轉風氣，並推出相應措施和政
策。

批李啟迪「民族論」超錯
港大《學苑》前編輯、《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李啟

迪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稱，《香港民族論》的出版，是
由於許多人不清楚中國人與香港人的分別。至於把香港人
定義為 「香港民族」，他說，是因為香港人屬於一個特別
群體，又搬出 「國際公約」作 「擋箭牌」，稱香港應該擁
有自決權云云。

李啟迪甚至將蘇格蘭公投自決是否留在英國，與香港
作類比，辯稱主張自決論者不是要暴動和衝擊政府， 「自
決也可以很和平」。他又稱，香港與周邊城市保持良好關
係很重要，若中央政府同意香港有自決權，就不會封鎖香
港的食物及資源供應云云。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博士宋小莊表示，一個民
族一般需要具有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文化、血緣、語文、
生活習慣等特徵，香港不具備獨立的文化和基因，顯然不
是一個特別群體或民族。至於以 「國際公約」作為自決權
依據的說法，他直指是完全缺乏國際法常識， 「在《公民
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中，的確提到人民可以自決，但公認適用於殖民地和
受到壓迫的人民，香港並不符合，所以不存在自決權」。

宋小莊續說，基本法已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公投是主權的表達，在單
一制國家，地方公投是不合法的」，因此將香港所謂自決
與獲得英國政府和國會同意的蘇格蘭獨立公投相提並論，
更是毫無根據。他認為， 「港獨」思潮在本港並不普遍，

但得到部分傳媒推波助瀾，令其出現蔓延之勢，政府應該防患於未然，及
時扭轉歪風。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廼強指出， 「民族可以自決，但香港從來都
不是民族」，李啟迪將香港人說成 「香港民族」，只是試圖將所謂自決權
合理化。他說，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指出，社會上不少
人對中央和香港的關係，以及對政制發展的憲制規定認識有偏差，提出不
能不警惕學生的錯誤主張，該做法已揭開 「港獨」的 「瘡疤」， 「『瘡疤
』是需要處理的，否則後患無窮」。他認為，香港的年輕人缺乏身份認同
，對國家的認識存在混淆，特區政府和主流社會有必要警惕，盡快推出相
應措施和政策，並將有關內容寫入法例。

▲沙田區議會昨大比數通過動議，要求落實普選 本報記者朱晉科攝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 「熱血公
民」創立人黃洋達早前就一項 「非法集結」罪
名被判罰款5000元。昨日東區裁判法院再次開
庭，處理訟費事宜。控方指，辯方在開審首日
未能帶備所需文件，因而浪費法庭時間達兩小
時，要求法庭向辯方追收該次延誤審訊的9000

元堂費。辯方律師所屬的林偉展黎志超律師事
務所，未提出反對。法官決定，判處律師行支
付堂費。

被告黃洋達被控在2014年6月6日，在立法
會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期間
衝擊立法會。案件於同年11月25日開審，當日

黃洋達的代表律師表示，法律文件有遺漏，要
求押後開審以作補充。案件因此延誤兩小時，
控方認為辯方需為該次延誤負責。

辯方林偉展黎志超律師事務所向法庭解
釋，延誤成因是負責本案的職員離職，連帶
相關文件亦不知所終，至開審日才尋回本案
文件。

辯方律師行代表表示，不反對控方的堂費
申請。法庭遂批准控方申請，辯方律師行須支
付9000元堂費。

沙田區議會昨日下午舉行會議，討論第二輪政改諮詢，有18位
議員發言，大部分都贊成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下
討論政改，認為大部分市民都支持2017年有普選，政制不應原地踏
步。

區議員斥反對派偷換概念
民建聯鄭楚光指出，如果反對派議員受外國勢力和 「黑金」影

響，否決政改，將是歷史罪人，日後的選舉將會受到懲罰。他希望
政府可以在立法會投票前，做一個科學、公平、公正的民意調查，
讓立法會議員依從民意投票；新民黨副主席潘國山表示，2017年普
選是機不可失，時不我待，認為從政的人士要面對政治現實，並批
評反對派要求的所謂 「真普選」是偷換概念。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質疑中央用所謂框架 「箍死」香港的普選，
袁國強回應說，基本法並非 「箍死」香港的 「金剛圈」，而是容許
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的法律基礎，這才是正面、公平和客觀的角度
。他更反問，若當年基本法起草時，還停留在中英聯合聲明的
寫法，45條無 「普選」兩個字，大家還有無機會在這裡就普選
議題辯論？

袁國強指出，基本法的諮詢和起草花了四年零八個月的時間，
在香港和內地都做過諮詢，包括45條的條文，以及很多市民提出的
提名權問題，當年亦有討論，最後決定採用提名委員會的方法提名
，而四大界別的設計，並非內地的建議，而是香港的建議。對於有
議員要求落實真普選，袁國強說，普選最重要是符合基本法， 「如
果不是（按基本法），所謂真真假假，用哪一把尺去量度呢？很可
能大家講到十年後，都未知有無答案。」

袁國強表示，希望可增加提名候選人程序的透明度和競爭性，
透過一些公開的方式，例如電視辯論，讓廣大市民知道參選人的政
綱，亦令提名委員會委員了解市民如何看參選人，從而作出提名。

至於有反對派議員稱，有五歲小朋友問幾時有 「真普選」，袁
國強說，答案很簡單，只有大家不原地踏步，那個小朋友長大時一
定有更好的普選制度。他又希望，大家將不想原地踏步的信息，用
不同的途徑，送到立法會議員的耳中。

沙田區議會昨日以32比5的大比數通過由民建聯副主席彭長緯
提出的動議，支持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落實2017年普選
行政長官，讓全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可於2017年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並呼籲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工作，並促請立法會通
過政改方案，讓香港政制邁出重要一步。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修訂遭
到否決。

【大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吳秋北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及市民在
23條立法上都有憲制責任，無可能無限期拖延
立法，讓國家安全處於真空，這在全世界是絕
無僅有，反問 「是否要等到2047年才立法」。
他批評，反對派當年妖魔化23條，指23條是對
付市民，阻止立法，是 「心裡有鬼」。

吳秋北早前提出，香港為基本法23條立法
前，可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內地的《國家
安全法》。他昨日在電台節目說，雖然本港和
內地的法律系統不同，但在原則上沒有矛盾，
提議仍可考慮去做。他又說，他早前說《國安
法》保護人民，是考慮到香港是國家一部分，
國家修訂新《國安法》是一個契機，可引入到

本港，但並非針對香港。
問到其提議得不到建制派元老公開支持，

吳秋北說，不介意別人如何說，很多人對他的
提議表示很理解，認為可以討論。他又說，如
果有30名港區人大代表聯署，令提議成為議案
會較理想。至於有多少人會加入聯署，他說不
便透露。

吳秋北又說，在現時社會氣氛及政治格局
下，理解政府未能就23條立法，但政府及市民
在23條立法上都有憲制責任，無可能無限期拖
延立法，讓國家安全處於真空，在全世界是絕
無僅有，他反問是否要等到2047年才立法。他
批評，反對派當年妖魔化23條，指23條是對付
市民，阻止立法，反映 「心裡有鬼」。

▲袁國強（左二）強調基本法並非 「箍死」 香港的 「金剛圈」 ，而是落實
普選行政長官的法律基礎。左一為彭長緯

吳秋北指反對派阻23條心裡有鬼

黃洋達代表律師被罰堂費

警方繼續 「預約拘捕」曾參與佔領運動的人士
。民陣副召集人楊政賢前日下午應警方要求，到灣
仔警察總部接受拘捕，期間被警方以召集及組織非
法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正式拘捕，楊政
賢與之前應邀被拘捕的 「前輩」們一樣選擇拒保候

查，獲警方無條件釋放，警方保持檢控權利。
楊政賢昨日上電台講述自己 「預約拘捕」的經過，指過程中警方向他提出

簡單問題，例如何謂 「佔領中環」等，調查期間他保持緘默，聲稱警方在最後
並沒有根據程序，給 「紙仔」提醒他警方保留檢控權利。他轉而指摘警方今次
拘捕是 「玩及敷衍」，做法造成滋擾，質疑 「預約拘捕」只是警方的 「公關騷
」，僅想向市民交代他們正在工作。

楊政賢首先知法犯法，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佔領行動，在近兩小時 「預
約拘捕」期間更不予配合，全程 「粒聲唔出」；他完全明白選擇保釋後，會被
要求定期到警署報到，又深知警方須於拘留最多48小時後，決定是否正式落案
起訴，故精明地以拒保候查挑戰警方決定。到底是誰 「玩及敷衍」，做一番 「
大騷」呢？大家自有定奪。

政情

楊政賢賊喊捉賊

▲宋小莊 ▲劉廼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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